
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文件 
 

上理工理〔2022〕002号

 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学科、专业及学位点 

负责人聘任实施细则 

为推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，提升学院学科与专业建设

质量,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工作实际, 更好地落实学科负

责人、学位点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制度，尽负责人职责，特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 

一、负责人的基本要求 

1、热爱祖国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真贯彻实践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

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； 

2、学风正派、治学严谨、严于律己、以身作则，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为学院发展献身的精神； 

3、团结同志、顾全大局、有较强的组织协同能力和团

队精神，带领学科全体人员积极完成院系交给的各项任务； 

4、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。 



5、原则上具有正高级或相当职称人员。 

二、 学科负责人  

(一)学科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 

1、围绕学校的学科布局,负责本学科的建设规划,包括师

资队伍建设、方向和成果领域的确定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等

建设规划;  

2、把握学科前沿,提炼重点研究问题,引领梯队成员学术

发展;  

3、负责本学科高水平项目申报的指导工作,开展高水平

论文、著作成果的打造,形成学科特色与优势;  

4、负责本学科的学科评估效果,组织撰写本学科评估材

料,接受校、院评估;  

5、负责本学科的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的高水平学术交流;  

6、宏观筹划本学科的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及队伍

建设等工作； 

7、配合学院进行学位点的申报工作;  

8、宏观指导本学科所在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； 

9、按时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(二)学科负责人的聘期和考核  

1、学科负责人的聘用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决定,一

届聘期 3 年;  



2、根据学校学科办的评审情况、学科建设业绩及学院

综合评议情况,院党政联席会决定是否续聘,一般聘 2 届。成

绩突出的,可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延长续聘,最长不超过 3

届;  

3、聘期内无法按照学院要求履行工作职责的,或个人原

因自行提出不继续留任的,可以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,终止

学科负责人职务;  

4、学院根据学科建设成效的评级予以相应奖励。  

三、学位点负责人  

(一)学位点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 

1、负责学位点培养方案的调研、论证工作,负责制定硕

士点培养方案;  

2、负责学位点教学安排、教材建设、实验条件的建设,

对于紧缺师资提前储备;  

3、负责学位点教学模式改革、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及硕

士点教学水平的改进;  

4、协助开展本学位点研究生校外实习的组织、推进、

落实;  

5、负责学位点招生的组织实施及招生的数量和质量;  

6、组织开展本学位点的开题报告考核、中期检查考核、

论文答辩评审工作;  



7、组织学位点点评估材料的撰写,负责评估的效果及成

绩提升； 

8、按时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(二)学位点点负责人的聘期和考核  

1、学位点负责人的聘任一般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决

定,一届聘期 3 年;  

2、根据学位点建设业绩及学院综合评议情况,院党政联

席会决定是否续聘,一般聘 2 届。成绩突出的,可由院党政联

席会研究后延长续聘,最长不超过 3 届;  

3、聘期内无法按照学院要求履行工作职责的,或个人原

因自行提出不继续留任的,可以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,终止

硕士点负责人职务;  

4、学院根据学位点建设成效的评级予以相应奖励。  

四、专业负责人  

(一)专业负责人的岗位职责  

1、研究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发展动向,负责制订本专业

的专业建设规划。  

2、负责专业设置的论证调研,负责制定(修订)本科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,包括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;  

3、负责组织本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、初审、组织

专家审定;  



4、负责落实专业课程任务,对于紧缺师资提前储备和培

养;  

5、负责本专业新生入学教育和招生宣传;  

6、负责开展本专业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教育,进行学生选

课指导;  

7、负责专业建设改革,形成专业特色和优势;  

8、负责专业教学质量监控,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,及时

发现专业教学的问题,及时优化改进;  

9、负责专业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、就业规划等工作,与

企业联合做好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工作;  

10、负责本专业自评工作,负责组织撰写自评报告或质量

报告;  

11、负责专业教学相关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及统计分析； 

12、按时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 

 (二)专业负责人的聘期和考核  

1、专业负责人的聘任一般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决定,

一届聘期 3 年;  

2、根据校教务处的评审情况、专业建设业绩及学院综

合评议情况,院党政联席会决定是否续聘,一般聘 2 届。成绩

突出的,可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延长续聘。最长连聘 3 届。  



3、聘期内无法按照学院要求履行工作职责的,或个人原

因自行提出不继续留任的,可以由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,终止

专业负责人职务;  

4、学院根据专业建设成效的评级予以相应奖励。  

 

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 

2022 年 3 月 22 日 

 


